
桃園市立大溪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要點 

107.10.22 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8.06.17 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 

一、 依據：教育部 103 年 11 月 2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135678A 號令發布之「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暨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1 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148749B 號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畫及實

施要點」。 

二、 目的：為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與適性發展，使學生能在教師指導下，擬定自主學習計

畫，自主實踐與完成計畫，並自主辦理發表成果，特訂定此規範，說明自主學習實

施、管理與輔導相關事宜。 

三、 本校學生自主學習小組組織架構暨業務職掌如下。 

(一) 組織架構：學生自主學習小組由圖書館主任擔任主席，成員包含教務主任、學

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年級導師代表各 1 人、家長會代表 1 人與所有

自主學習指導教師。 

(二) 業務職掌 

1. 圖書館主辦學生自主學習，統籌各處室辦理相關事宜，負責召開學生自主

學習小組會議、辦理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撰寫課程及審查會議、建置及維護

學生自主學習平台。 

2. 教務處負責安排與公告學生自主學習之場地與指導教師。 

3. 學務處負責學生自主學習期間之出缺勤管理。 

4. 輔導室負責協助學生將其自主學習計畫成果放入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5. 學生自主學習指導老師主要工作內容：指定學生自主學習班級日誌之負責

同學、協助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初審、進行學生出缺席點名與通報、按月檢

視學生自主學習紀錄、了解學生自主學習進度與困難並提供諮詢、協助學

生辦理自主學習成果發表。 

四、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期程 

申請計畫以學期為單位，須於前一個學期依規範之時限提出申請。 

(一) 新生：高一上 11/30 前提交下學期的申請計畫。 

(二) 舊生：10/31 前提交下學期的申請計畫，4/30 前提交下學年上學期的申請計畫。 

五、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撰寫注意事項 

(一) 學生於首次提出自主學習計畫前，需參加學校辦理之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撰寫課

程，並依據規定格式，撰寫自主學習計畫。 

(二)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項目包含：申請名稱、申請內容、執行進度、預期成果、需

要設備等，格式詳如附件一。 

(三)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內容可包含各學科的延伸學習、議題學習、新科技或資訊學

習等。 

 



六、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審查流程 

(一) 收件：由圖書館於每學期在各班導師的協助下，依時限收整學生的申請計畫。 

1. 如期繳交者：將視學生申請之自主學習類別，分配予自主學習指導教師進

行審查。 

2. 未如期繳交者：將平均分配予自主學習指導教師，由指導教師協助輔導其

撰寫自主學習計畫，並於五週內經指導老師審查後通過。 

(二) 審查 

1. 由自主學習指導教師評估計畫內容是否明確與可行，是否能在學校現有場

地設備下完成。 

2. 初審結果分為直接通過與修改後通過兩類。後者須於指導教師協助下完成

計畫修改。修改時間以三週為限，經指導老師複審後通過。 

3. 由圖書館召開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確認，需有三分之二(含)以上小組成員

出席，並經二分之一(含)以上成員同意後通過，陳校長同意後公布與執行。

並將各班學生自主學習申請列表，提供班級導師了解申請情形。 

七、 學生自主學習期間注意事項 

(一) 學生須依據本校「學生請假暨缺曠規則」辦理請假事宜，請假時數不得列入自

主學習認證時數內。 

(二) 學生自主學習期間，如有學校規畫之重要活動，須全程參加，不得以自主學習

為理由拒絕出席。 

(三) 學生應於計畫核可後，依計畫實施，記錄自主學習情形，按月繳交自主學習紀

錄，並於自主學習計畫完成時於學校規定時間內，辦理自主學習成果發表。 

(四) 學生如於自主學習時間需使用其他場地，需經由指導教師同意，並出示相關證

明，以便場地借用與管理。 

八、 本要點經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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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桃園市立大溪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書 

申請人  班級/座號  

申請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  

申請學期 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須於前一個學期依時限提出申請 

新生：高一上 11/30 前提交。 

舊生：10/31 前提交下學期申請計畫 

4/30 前提交下學年上學期的申請計畫 

共學同學 
限同校、同年級 

至多 2位，無免填 

序號 班級 座號 姓名 

1    

2    

計畫名稱  申請時數 
□1 

□2 
節/週 

內容說明 
 

相關學群 

(勾選最接近 1項) 

□文史哲  □數理化  □管理  □財經  □法政  □教育  □工程 

□社會與心理  □地球與環境  □藝術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建築與設計  □資訊  □遊憩與運動  □大眾傳播 

□外語：__________ 

重要提醒：週計畫中應規畫 1~5週撰寫下一學期的自主學習計畫 

預計進度 

(週計畫) 

週次 日期 內容 
備註 

(場地、設備等)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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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總計所需 

場地/設備 

場地需求 設備需求 

※註：因學校同時段可使用場地有

限，將視實際申請狀況彈性調整。 

※註：因學校同時段可外借設備有

限，請盡量自備學習設備。 

□ 一般教室 (個人課桌椅) 

□ 多功能教室 1、4、5 (六人大桌) 

□ 多功能教室 2 (木地板，無桌椅) 

□ 實驗室(上下學期對開) 

上學期：□化學  □地球科學 
下學期：□物理  □生物 

□ 音樂教室 

□ 電腦教室 1、2、3 

□ 圖書館 

□ 勤學樓一樓穿堂(合作社前) 

□ 其他(請敘明)： 

□ 桌上型電腦 (場地勾選電腦教室

者請務必勾選此選項) 

□ 筆記型電腦 (建議自備較佳) 

□ 平板電腦 

□ 其他(請敘明)： 

以下設備務必自行準備：手機、耳機、

文具、個人器材等。 

實驗器材因部分自備危險，請與指導老

師充分討論後再決定。 

預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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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審查填寫欄，申請者勿填。 

初審 

□通過    □修改後通過 

審查意見： 

 

 

 

 

                                      簽名： 

複審 

□通過     

審查意見： 

 

 

 

 

                                      簽名： 

成果展示 

□同意於校內學習平台提供自主學習成果與資料給其他同學參考 

□不同意於校內學習平台提供自主學習成果與資料給其他同學參考 

 

學生簽名： 
 


